[bookmark: _GoBack]新北市特定工廠登記廢污水排注道路側溝切結書
具切結書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公司或商業)申請於新北市        區            路   段     巷    弄      號     樓辦理特定工廠登記(廠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，工廠之廢污水排注於新北市轄管道路側溝，除遵守相關法令外，並具切結條件如下：

一、所請工廠廢污水排注之私人水路及放流口無土地使用權疑義，日後如與土地所有權人發生糾紛，具切結書人應自行負責。
二、所請工廠廢污水排注道路側溝倘需進行接管工程，如涉及道路挖掘應依規定申請道路挖掘始得施作，並應於完工後修復相關公共設施；接管工程不得影響排注側溝排水功能及結構。
三、所請工廠排注於道路側溝之廢污水水質需符合放流水標準，如因水質污染致損害他人權益時，具切結書人願負賠償及善後處理責任。
四、所請廢污水排注道路側溝不得影響既有排水狀況及結構安全，並應加強清淤以利排水及環境衛生之維護。
五、於豪雨期間將注意側溝水流及鄰近排水系統情形，如因所請工廠排放廢污水造成淹水情事致造成第三人損害，由具切結書人負全部責任。
六、日後如因辦理公共設施工程需廢止排注管道之使用時，本廠不得異議及要求補償。

  具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  統一編號：
  登記地址：
  負 責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  身分證號：
  地    址：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
